
三井住友附加罢工转运费用保险条款 

（仅适用于进口） 

只有在发生罢工，暴动，民众骚乱，工厂停工或工潮或由此而引发的后续情形下，船舶

所有人或船舶承租人因行使运输合同授予的任何航行自由权，导致被保险人的进口货物被转

运至运输合同中约定的卸货港以外的港口或在该港口卸载时，保险人才负责赔偿被保险人由

此需要支付的任何额外费用，且不受本保单下任何其他损失的影响，包括全损或部分损失。 

保险人将不负责赔偿上述保险责任，除非船舶所有人或船舶承租人自罢工，暴动，民

众骚乱，工厂停工或工潮活动停止的当天午夜起的十五天以内未行使运输合同授予的任何

航行自由。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承担由前述原因而产生的额外费用，以保险价值的 20%或 20

万美元为限，两者以低者为准，并于保险金额之外另行支付。 

本条款系本保险单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本条款与本保单约定的主险条

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